
主題精選：建築法 📝 未讀

共收錄 2 篇文章。

1. 違規土地使用之處罰對象

發布日期: 2024-10-01

內文

甲出租都市住宅區不動產予乙住宅使用，惟乙卻違反管制規定，對外作營業使用，經鄰居檢舉

後，試問該縣市政府應以甲或乙作為裁罰對象，抑或兩人皆應處罰？

1. 有關處罰對象部分，都市計畫法第79條明定得處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

人。

2. 參照最高行政法院95年1月份庭長聯席會議決議意旨：「應就其查獲建築物違規使用之實際

情況，於符合建築法之立法目的為必要裁量，並非容許建築主管機關恣意選擇處罰之對

象，擇一處罰或兩者皆予處罰。又行政罰係處罰行為人為原則，處罰行為人以外之人則屬

例外。建築主管機關如對行為人處罰，已足達成行政目的時，即不得對建築物所有權人處

罰。」因此，原則應以行為人乙為裁處對象。

3. 至於所有權人甲，處分機關應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是否有故意或

過失等責任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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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危險建築物之重建規定

發布日期: 2021-11-16

內文

各位同學好

針對前陣子城中城災後重建，茲整理相關法令如下，以瞭解老舊危險建物重建之規定：

1. 建築法第81條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對傾頹或朽壞而有危害公共安全之建

築物，應通知所有人或占有人停止使用，並限期命所有人拆除；逾期未拆者，得強制拆除

之。

2.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3條公寓大廈之重建，應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基地所有權人、地上

權人或典權人之同意。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配合都市更新計畫而實施重

建者。二、嚴重毀損、傾頹或朽壞，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者。三、因地震、水災、風災、

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肇致危害公共安全者。

3.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3條本條例適用範圍，為都市計畫範圍內非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指定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及紀念價值，且符合下列各款之一之合法建築

物：一、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限期拆除、逕予強制拆除，或評

估有危險之虞應限期補強或拆除者。二、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者。三、

屋齡三十年以上，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之建築物耐震能力未達一定標準，且改善不具

效益或未設置昇降設備者。第5條依本條例規定申請重建時，新建建築物之起造人應擬具

重建計畫，取得重建計畫範圍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依建築法令規定申請建築執照。

4. 都市更新條例第4條都市更新處理方式，分為下列三種：一、重建：指拆除更新單元內原

有建築物，重新建築，住戶安置，改進公共設施，並得變更土地使用性質或使用密度。

二、整建：指改建、修建更新單元內建築物或充實其設備，並改進公共設施。三、維護：

指加強更新單元內土地使用及建築管理，改進公共設施，以保持其良好狀況。第37條實施

者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應經一定比率之私有土地與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

權人數及所有權面積之同意；其同意比率依下列規定計算：

• (一) 依第12條規定經公開評選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辦理者

1. 原則：應經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二分之一，且其所有土

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二分之一之同意。

2. 例外：但公有土地面積超過更新單元面積二分之一者，免取得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

之同意。



• (二) 依第22條規定辦理者（更新地區內）

1. 迅行劃定：依第七條規定劃定或變更之更新地區，應經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

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二分之一，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二

分之一之同意。

2. 一般、優先劃定：其餘更新地區，應經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

超過四分之三，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四分之三之同意。

• (三) 依第二十三條規定辦理者（更新地區外-自行劃定）應經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

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五分之四，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五分

之四之同意。但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面積均超過十分之九同意者，其所有權人數

不予計算。

目前城中城重建，高雄市政府預計是採跨區區段徵收方式辦理，有關跨區區段徵收之概念，後

續在其他期專欄再另予介紹。

最後，老舊危險大樓之所以難以推動更新重建，其原因大多為(林旺根，2021)：

1. 人數眾多產權複雜。

2. 原居住單元面積較小，且因當初未實施容積率管制，建築量體較大，不足以分配，加上受

容積率的限制，重建後之總量僧多粥少。

3. 部分屋主無法負擔巨額重建費用。

4. 在非都會地區，通常房價較低，無法引起建商投資之興趣。

5. 在更新單元內多數經濟弱勢的租客，必須面臨迫遷問題，也會引發抗爭。

延伸閱讀：林旺根，2021.10.21，從城中城火災，

談如何健全老舊大樓的重建及整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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